






莫安委办字〔2025〕33号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旗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切实消除建设工程领域安全隐患,坚决有效防范遏制建设工程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营造稳定有序的安全生产环境，现就做好全旗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总体安排及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具体安排和旗委、旗政府具体要求，深入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查找当前安全防范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短板不足，采取有力措施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防范遏制建设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突出重点，加大安全监管力度
（一）严厉打击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等非法违法行为
对于未办理施工许可及安全监督手续擅自施工的项目、未按规定办理建设相关手续擅自施工、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未履行质量或者安全生产责任、建筑无资质施工等典型非法违法行为，要立即依法精准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律责任等有效措施。
（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合理安排在建工程的施工进度和作息时间，严禁盲目抢工期抢进度行为、违法违规强行冒险施工行为。禁止闲杂人员、特别是儿童、外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严格落实企业各项工作制度，确保工地现场有施工就有管理。
（三）强化重点作业监管
加强高支模、脚手架、起重吊装和起重机械安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和易发生事故的部位环节（尤其是高处作业部位）安全管理。加强对基坑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根据基坑工程特点，严格落实针对性管理措施。要定期对建设工地的重点环节逐一排查、逐一过关，对于安全措施不到位、项目关键岗位人员未到岗履职的工程一律停止施工，加强围墙等临时性构筑物安全管理，发现问题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四）强化工地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严格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责任，针对施工现场、临时用房、办公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员工宿舍等重点部位，开展消防检查巡查，消除火灾隐患。重点防火部位的消防器材、消防设施等设置应符合要求。动火作业应办理动火许可证，并进行监护，气瓶及其附件应完好有效，氧气乙炔气瓶工作间距符合要求。消防疏散通道设置（宽度、通畅等）符合要求。应急疏散标志及应急照明设施设置符合要求。
（五）全力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严格按照各行业领域印发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全面精准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明确隐患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分级分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坚决防止隐患变成事故，对拒绝整改或拖延整改的建设项目和人员，依法依规整顿，确保整改到位。
（六）强化参建各方及关键岗位人员责任落实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要落实首要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及分包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责任，监理单位要落实安全监理责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及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切实将项目安全要求落实到每道工序、每名员工、每个岗位，做到职责到岗、职责到人、措施到位。
三、加强各重点领域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发改委：负责对人防工程和电力建设工程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工程建设项目、粮食流通设施建设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全旗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考虑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对危险化学品、矿山、工业建设项目规划审批前征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
水利部门：负责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特种设备使用检验检测工作的监督检查。
环保部门：负责指导监督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对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
其他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职责，持续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职责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
四、严格督查检查，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各乡镇、各部门要加大对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对现场发现的严重违法违规违章行为要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联合惩戒、“一案双罚”等手段，落实行刑衔接机制，实施严厉打击，并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对于未开展排查、明明有问题却查不出或者查出后拒不整改等导致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建设工程项目，要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项目负责人不履职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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